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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大學共善學園場地借用及空間管理施行準則 

民國 113年 12月 11日第 1214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13年 12月 30日校長公布 

第一條 為提供優質服務、場地使用者安全，並有效管理及維護場地與設備，依據逢甲大學

場地借用管理要點第 3點，訂定本施行準則。 

第二條 本施行準則所指場地，係指共善學園室內、外之場地（以下簡稱本場地），管理單位

為共善學園管理處（以下簡稱本處）。 

一、 管理範圍為共善學園室內空間（共善樓）及戶外公共空間，本處主要負責場地

借用及管理，依場地借用單位之需求媒合本場地及規範場地使用規定。 

二、 前款室內空間包含教室、展演廳、廊道、門廳及交誼區。 

第三條 申請場地借用與使用單位 

一、 可申請借用本場地之對象如下： 

(一) 本校教職員工生。 

(二) 政府機關、學校及經登記或立案核准之機構、法人、民間團體。 

二、 本施行準則所稱之使用單位，即申請借用本場地之校內主辦、協辦單位及與本

處簽約之校外借用單位、參與活動人員、演出團體、協辦單位與其委託之執行

廠商。 

第四條 場地使用規定 

一、 本場地以課程教學安排為優先，課餘時間則開放校內、外單位申請借用，以從

事教學活動為原則。 

二、 室內空間 

(一) 以辦理靜態活動、展演為主。 

(二) 場地內僅可攜帶環保杯及飲用水，以現場規範為主。 

三、 戶外空間：以辦理靜態表演、藝文表演為主。 

四、 使用單位應妥善規劃場地配置、觀眾出入動線、活動現場之醫療及緊急服務。 

五、 使用電腦及通訊設備，不得使用危害國家資通安全之產品，且須遵守逢甲大學

校園網路管理辦法等相關規定，落實資通安全管理。 

六、 本場地之牆面、地面及所有設備禁止使用鐵釘、圖釘、釘槍、銘刻、噴畫、泡棉

式雙面膠帶及其他容易殘留之膠帶或黏劑，若致場地毀損，須負修繕賠償責任。 

七、 本場地之家具、桌椅及原有配置，非經同意不得擅自移動或搬離原本空間。 

第五條 借用場地須知 

一、 使用單位於租用期間應遵守逢甲大學場地借用管理要點及相關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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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校內單位與校外單位合辦活動，以校內主辦、協辦之角色申請借用本場地時，

校內單位須至少派 1 名職員擔任聯繫窗口，並協助場地借用、校內跨單位溝通

協調之行政事宜。 

三、 使用單位於場地租用期間（含進、撤場），應投保相關之足額保險（包括但不限

於主（協）辦活動綜合責任保險、僱主意外責任險、舞台搭設安裝工程綜合保險

單、失竊險等），使用單位未辦理投保、保險範圍不足或未能使參與人員、活動

展品獲得足額理賠，其損失或損害賠償責任，概由租用單位承擔。 

四、 使用單位對於本場地內相關用具、器材、配備、空間、設備等，應盡善良管理人

之義務，並應於完全清潔、完好無缺及適用之情況下，歸還本場地。如有任何損

毀或物品遺失，借用單位應負責支付修理、重新裝置或更換之費用，並賠償本

場地因無法使用所受之損害（含營運損失、違約賠償及律師費用）。本處並得依

本施行準則及契約條款，停止其申請租借場地與設備之資格。 

五、 使用單位之個人財物、活動布置、道具、消耗品、設備、器材、貴重展品等，應

自行妥善保管或是自聘保全人員負責保管，本處不負保管之責，若使用單位之

財產有任何毀損、滅失，與本處無涉，使用單位不得向本處為任何請求。 

六、 使用單位須於現場安排工作人員，負責參與人員及出入口之動線引導，並維護

現場秩序。 

第六條 租用限制 

一、 使用單位除事前獲得本處之書面同意外，場地使用請符合申請資料或切結書所

載之內容，且使用單位不得將已完成借用場地之權利或義務，部分或是全部轉

讓予第 3人。 

二、 非經本校事前書面同意，不得將本校列為活動之主辦、協辦、贊助或指導單位，

且對外宣傳行銷時亦不得有致公眾混淆誤認上述情事之虞，包括但不限於活動

名稱冠名逢甲大學、使用逢甲大學校徽、商標、場館或建築意象照片之行為。 

三、 本場地借用以場地現況及場內配備為主，若有其他電力需求、加裝設備、架設

舞台或場佈作業，須符合電氣法規及安全規範要求，並事先向本處提出申請，

未經本處事前同意，不得於本場地內外擅自安裝任何外加電器或系統。 

四、 放置活動報到台、海報看板、文宣品、外界致贈花籃之區域，以本場地提供之區

域為限，如超過範圍或需使用其他空間，須另行辦理借用手續。 

五、 使用單位之活動內容或文宣，若有違反著作權、商標權等智慧財產權或其他侵

害他人權利之情事，導致場地管理之困擾或本校名譽受損者，得視情節立即停

止租用單位之借用場地資格，使用單位應自負一切相關費用與賠償責任。 

六、 使用單位之活動音量應符合噪音管制法規定，嚴禁超出管制標準致妨害鄰近場

地及附近居民安寧，除依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規定罰鍰外，如因而造成本校

之任何損失者，使用單位應負賠償一切損失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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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室內空間嚴禁明火及任何噴放（灑）可燃性微細粉末之行為，戶外公共空間禁

止使用瓦斯汽笛、粉塵、火源、鞭炮、煙火、天燈、風箏、高空氣球、氣船或其

他有關法令禁止之物品。 

八、 本場地室內空間全區禁止遙控無人機飛航活動，戶外公共空間則依逢甲大學遙

控無人機使用管理要點提出申請，並於活動前 3 天將申請核准文件送至本處備

查。執行遙控無人機期間，如有造成任何人身傷害、財產損害，或致本場地有毀

損，概由使用單位負責賠償，並依法負起相關法律責任及善後事宜。 

九、 於場地租用期間，使用單位均不得有任何危害公共安全及社會秩序之行為。 

十、 非經本處同意，本場地均不得將動物、車輛、滑板車帶入或於本場地使用。 

第七條 場地借用時間 

一、 依使用單位屬性，分為校內主辦、校內協辦及校外單位主辦。 

二、 場地借用時間： 

(一) 應包含場佈及場復時間，且依本處公告開放時間為準。 

(二) 借用時間以 4小時為 1時段，未滿 1時段，以 1時段計算借用時間。 

第八條 借用程序及方式 

一、 校內單位為主辦或協辦單位，請至 MyFCU 場地借用系統申請場地借用，通過

系統審核後，始完成借用作業。 

二、 校外單位為主辦單位且申請場地借用： 

(一) 至本處網站填寫表單，檢附相關資料，本處將派專人確認需求及媒合場地。 

(二) 經本處核定場地借用申請，使用單位於指定期限內，簽署場地借用檢核表、

切結書及相關文件，以保留場地借用資格，逾期未完成前述各項程序則視

為放棄。 

三、 使用單位應於場地使用完畢或提前終止、解除租用場地時，將非屬本場地之物

品清理完畢後返還場地，並會同本處人員完成場地查驗。 

第九條 異動或取消 

一、 活動異動 

(一) 使用單位更換場地或使用目的與企劃書有所變更，視同新申請借用案，須

重新提出場地借用申請。 

(二) 使用單位如需異動借用日期，須經本處書面同意後更新借用紀錄，惟異動

申請以 1次為限。否則，須重新提出場地借用申請。 

二、 活動取消 

(一) 如遇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使用單位或本場地之事由，致活動之全部或部

分無法如期舉辦者，使用單位與本處得另議借用日期。 

(二) 若活動有販售票券，活動取消後之票務事宜、觀眾損失及其他相關爭議，

概由使用單位負責。除因不可抗力因素致場地關閉外，活動取消當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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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單位應於原訂活動當日之開始前 1 小時，派員到場處理觀眾服務或退換

票事宜，並於活動入口處依本處指示張貼公告。 

第十條 使用單位如有違反本施行準則、相關規定或致安全疑慮時，本處得視情節輕重，立

即停止其繼續使用場地及設備，凡因取消活動所引發之任何糾紛，概由使用單位自

負處理及賠償責任。 

第十一條 若有其他特殊情形之需求，由本處核定。 

第十二條 本施行準則未盡事項，悉依逢甲大學場地借用管理要點與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辦

理。 

第十三條 本施行準則經行政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行，修正時亦同。 


